
智行理财网
电子货币是一种虚拟货币(电子货币的实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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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虚拟货币的刑法性质，需要结合相关因素，进行具体的个别判断。根据
实践情况，可以归结为以下主要因素：虚拟货币的电子载体形式；虚拟货币的
功能类型；虚拟货币所属的应用场景或领域；虚拟货币的价值或者利益及其兑
现方式；其他因素。

□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的具体方式，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具有实质影响，即“非法
”方式的不同，或将构成不同类型的犯罪。在刑法评价上，应当区分这一差序
格局。

实践中，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虚拟货币的违法犯罪问题层出不穷。该类行为在定
罪上，主要涉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盗
窃罪等罪名。有的办案机关倾向于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以回
避虚拟货币是否属于刑法中的财产这一争议问题。但这不仅搁置了虚拟货币的
刑法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也会面临处罚可能偏轻，不利于和盗窃罪保持量刑上
的平衡问题。也有办案机关退而求其次，主张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
从而间接规避了量刑过轻的问题。但又容易混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罪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甚至使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成为新的“口袋罪
”。还有的办案机关主张按照传统盗窃罪论处。不过，这又面临处罚可能过重
、涉案金额的计算标准不统一或者难以操作等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是刑法对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定性存在不足：一是对虚拟
货币的类型与性质认定不一。不同的虚拟货币，由于不同的发行主体或流通方
式以及交易价格、存储系统及其经济价值等，会对虚拟货币的刑法性质产生本
质影响。具体被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生产经营要素
、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等。特别是同一虚拟货币，在不同环境或者用途等情况下
，可能出现上述多种因素的叠加或交叉。二是对获取行为的综合判断有别。对
非法手段的性质判断，主要涉及究竟属于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实施的“工具型”
犯罪，还是针对信息网络安全的“对象型”犯罪。在评价（非法）“获取”的
性质上，出现不同处理方案。原因在于综合判断出现了体系性偏差，未能根据
个案的实行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在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下，使定性结论符
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虚拟货币的刑法性质之判定规则

目前，对于虚拟货币的刑法性质，需要结合相关因素，进行具体的个别判断。
根据实践情况，可以归结为以下主要因素：第一，虚拟货币的电子载体形式。
虚拟货币的电子载体形式是多元的，既可以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本身，也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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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以及运营平台的经营组成部分。第二，虚拟货币的功
能类型。不同的虚拟货币，功能有所不同。例如，有的是网络平台的交易对象
，有的是游戏平台的道具。第三，虚拟货币所属的应用场景或领域。在电子游
戏领域的虚拟货币，与处于具有一定流通性的虚拟货币交易领域的虚拟货币存
在很大差异，对定性有实质影响。第四，虚拟货币的价值或者利益及其兑现方
式。虚拟货币的价值或者利益表现为不同形式，如实际的货币充值、等值的货
币价值、可一定流通的特定商品等。第五，其他因素。如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
全级别与监管归属、网络平台及其经营方式、数据或者信息的用户等。

基于上述因素，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可以确立更加适宜的判断规则。笔者建
议，择优并具体选择以下判断规则：一是最终目的论。在一些案件中，行为人
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虚拟货币，最终目的并不是直接占有或者使用该虚拟货币，
而是指向虚拟货币本就具有或者流通后的财产利益或经济价值。对于这类案件
，可以按照“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相对分离的逻辑，根据最终目的，对
非法获取行为的性质进行判断。这种判断规则，客观上借鉴了牵连犯的相关理
论。二是主要性质论。不同的虚拟货币，刑法对其性质进行评价时，往往存在
很大差异。但是，对于同一类型或者某一相同的虚拟货币，司法实践中对其性
质作出评价时，可能会出现多重属性。对此，应当按照主要性质予以判断。例
如，对属于游戏领域的虚拟货币，和具有一定“地下流通性”的虚拟货币，其
主要性质存在差异，前者的商品道具属性更重，后者的财产属性更浓。三是实
质判断论。虚拟货币的性质只是判断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因此，要坚持体系解释，充分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采
取综合的实质判断。例如，虚拟货币是通过真实的人民币充值方式取得的，行
为人采取了非法的技术手段，但主要是通过窃取或者骗取相关账户信息获得的
。对于这种多种主客观构成要素相互交错的案件，必须进行实质的综合判断，
否则，容易导致定性上的偏差。此外，综合的实质判断规则具有“兜底性”，
是其他判断规则无效或者失灵的情况下，应当遵循的一般规则。

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犯罪的主要类型与差序因应

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的具体方式，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具有实质影响，即“非法”
方式的不同，或将构成不同类型的犯罪。在刑法评价上，应当区分这一差序格
局。

笔者初步归纳出以下“非法”的方式或者情形：非法利用或通过信息网络技术
侵入、控制以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虚拟货币；利用工作便利或职务便
利条件，非法侵入、控制以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虚拟货币；通过非法
获取他人的账号信息等，侵入、控制以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虚拟货币
；其他方式，如利用系统漏洞等获取虚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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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情形，应对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犯罪行为予以分类讨论和精准规制：（
1）“工具型”犯罪较为常见。在该犯罪情形中，无论利用何种非法方式，都
是为了先侵入或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在此前提下，“非法”方式是一种新的
犯罪工具或者手段，旨在获取系统数据。至于获取数据后的处置等事后行为，
则不在此论。按此逻辑，在“工具型”犯罪中，犯罪成本更低，虽然形式是多
元和开放的，但对行为的定性作用是相同的。一般主要对“获取行为”的非法
性加以确认，对“获取行为”的整体性质认定的作用有限。相应地，在定罪上
，主要取决于该行为所真正服务的主要行为以及造成的结果等。在结论上，可
优先论处下游的相关犯罪。（2）“对象型”犯罪正在增加。对“非法”行为
进行实质判断，会发现隐藏着新型的“对象型”犯罪。在该种情形中，虚拟货
币本身附着大量的经济利益或财产利益等。一旦获取并控制，犯罪目的即实现
。按此逻辑，虚拟货币的性质成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对行为定性产生主导影
响；“非法”方式对“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的性质影响是次要的。例如，
虽然利用了计算机信息技术，但又实施了欺骗行为，或者利用了工作便利等。
这会对案件的定性产生差异性影响。在定性结论上，往往不必然适合论处非法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3）纯粹的虚拟货币犯罪。当前，绝大部分虚
拟货币，都不属于法定的货币。因此，暂时还缺乏出现“纯正型”虚拟货币犯
罪的前提条件。但是，我国正在推行“数字货币”的相关制度改革，将来可能
出现纯粹的虚拟货币犯罪。对此，有必要增设具体罪名或修改已有罪名。

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犯罪的精准定性与有效处罚

对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定性，应根据个案或者类案，进行类型化的定性处
置，可分为两类。

首先，计算机犯罪或者信息网络犯罪的规制模式，是立足计算机犯罪或网络犯
罪的专门、特殊规制。包括：（1）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当前，
对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不少办案机关论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适用的主要条件通常包括：一是该虚拟货币存储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内，属于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一部分。二是以非法的技术方式，侵入并控制了该计算机信
息系统，这是非法获取的前提。三是该虚拟货币的主要性质是信息或数据，不
具备财产价值或者经济价值。四是非法获取虚拟货币是其主观目的。（2）破
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参照前者，适用该罪的条件还需要包括：一是该虚拟货
币的主要性质是数据或者信息，甚至具有非法性，不被国家认可，流通是非法
的。二是非法侵入或者控制后，还对存储系统或平台安全系统进行修改，以致
破坏原有系统保护措施，以此非法获取虚拟货币。

其次，财产犯罪的规制，是立足传统财产犯罪及其网络化演变的财产化保护。
包括：（1）盗窃罪。一般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通过利用已获得的身份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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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信息等方式，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二是虚拟货币的主要性质是财产
性利益，且可以变现或者流通等。对于虚拟货币具有非法性，不具有财产价值
的，一般不应按照盗窃罪论处，可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或者破
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2）职务侵占罪。一般需要具备如下条件：一是
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公司的虚拟货币；二是虚拟货币属于公司的财产或资产
，或者属于网络平台的主要经营对象与产品等；三是公司因此遭受损失。例如
，该虚拟货币属于公司运营、营收的主要资产。通过非法方式获取并占为己有
的，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罪。（3）破坏生产经营罪。虚拟货币也可以是数字经
济或者互联网经济的重要元素。虚拟货币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当针对网
络平台实施上述行为，破坏网络平台的正常经营、用户使用等，且造成经济损
失的，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例如，该虚拟货币系网络平台进行生产经营的主
要产品或服务形式，非法获取该平台的虚拟货币，可能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

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犯罪属于广义网络犯罪体系的一个大类。在定罪处罚上，需
采取精准的类型化思维，以更好地根据个罪或者类罪的特性，得出最符合立法
原意的适法结论。当前，传统犯罪和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为主的规范供给总
体不足。针对网络犯罪的刑法解释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形中，主要表现为
入罪的规制需求与扩张解释限度的异化、定罪和量刑的不对称等。对此，未来
有必要根据这类犯罪的最新趋势，启动具有前瞻性的积极立法修正。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江西省南昌
市红谷滩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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